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8日
勞動保2字第1100140728A號

 

主　　旨：預告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

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

網站（網址：https://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本案係配合基本工資調整修正，為使投保單位及早因應並確保被保險人權

益，爰縮短預告期間，凡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

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二）地址：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6樓。

（三）電話：02-85902776。

（四）傳真：02-85902779。

（五）電子郵件：huian@mol.gov.tw

部　　長　許銘春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以下簡稱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查現行

分級表第一級之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四千元，勞動部前於

一百十年十月十五日公告每月基本工資，由二萬四千元修正為二萬五千

二百五十元，並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爰分級表第一級之月投保

薪資修正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元，備註欄所定月投保薪資等級並配合修

正。修正後分級表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投保薪 

資等級 

月薪資總額 

（實物給付應折現金計算） 

月投保 

薪資 

投保薪 

資等級 

月薪資總額 

（實物給付應折現金計算） 

月投保 

薪資 

一、 配合基

本工資

調整，

投保薪

資分級

表第 1

級之月

投保薪

資修正

為

25,250

元，刪

除原第

2級

25,200

元，並

依序調

整餘投

保薪資

等級。

修正後

分級表

計 14

等級。 

二、 考量備

註欄第

二項月

投保薪

資金額

23,100

元與分

級表第

1級

25,250

元之金

第 1級 25,250元以下 25,250元 第1級 24,000元以下 24,000元 

第2級 25,251元至 26,400元 26,400元 第2級 24,001元至 25,200元 25,200元 

第3級 26,401元至 27,600元 27,600元 第3級 25,201元至 26,400元 26,400元 

第4級 27,601元至 28,800元 28,800元 第4級 26,401元至 27,600元 27,600元 

第5級 28,801元至 30,300元 30,300元 第5級 27,601元至 28,800元 28,800元 

第 6級 30,301元至 31,800元 31,800元 第6級 28,801元至 30,300元 30,300元 

第7級 31,801元至 33,300元 33,300元 第7級 30,301元至 31,800元 31,800元 

第8級 33,301元至 34,800元 34,800元 第8級 31,801元至 33,300元 33,300元 

第9級 34,801元至 36,300元 36,300元 第9級 33,301元至 34,800元 34,800元 

第10級 36,301元至 38,200元 38,200元 第10級 34,801元至 36,300元 36,300元 

第11級 38,201元至 40,100元 40,100元 第11級 36,301元至 38,200元 38,200元 

第12級 40,101元至 42,000元 42,000元 第12級 38,201元至 40,100元 40,100元 

第13級 42,001元至 43,900元 43,900元 第13級 40,101元至 42,000元 42,000元 

第14級 43,901元以上 45,800元 第14級 42,001元至 43,900元 43,900元 

   第15級 43,901元以上 45,800元 

備 

 

 

 

 

 

 

 

 

註 

一、本表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二、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薪資報酬

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

分 13,500 元（13,500 元以下

者）、15,840 元（13,501 元至

15,840元）、16,500元（15,841

元至 16,500 元）、17,280 元

（16,501 元至 17,280 元）、

17,880 元（17,281 元至 17,880

元）、19,047 元（17,881 元至

19,047元）、20,008元（19,048

元至 20,008 元）、21,009 元

備 

 

 

 

 

 

 

 

 

註 

一、本表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二、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薪資報酬

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

分 13,500 元（13,500 元以下

者）、15,840 元（13,501 元至

15,840元）、16,500元（15,841

元至 16,500 元）、17,280 元

（16,501 元至 17,280 元）、

17,880 元（17,281 元至 17,880

元）、19,047 元（17,881 元至

19,047元）、20,008元（19,048

元至 20,008 元）、21,009 元



（20,009 元至 21,009 元）、

22,000 元（21,010 元至 22,000

元）、23,100 元（22,001 元至

23,100元）及 24,000元(23,101

元至 24,000 元)十一級，其薪資

總額超過 24,000 元而未達基本

工資者，應依本表第一級申報。 

三、部分工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薪資

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

資分 11,100元（11,100元以下者）

及 12,540 元（11,101 元至 12,540

元）二級，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

元者，應依前項規定覈實申報。 

四、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庇

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被保險人之薪

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

薪資分 6,000元（6,000元以下）、

7,500元（6,001元至 7,500元）、

8,700元（7,501元至 8,700元）、

9,900元（8,701元至 9,900元）、

11,100元（9,901元至 11,100元）、

12,540 元（11,101 元至 12,540

元），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元者，

應依第二項規定覈實申報。 

五、本表投保薪資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

位。 

（20,009 元至 21,009 元）、

22,000 元（21,010 元至 22,000

元）及 23,100 元（22,001 元至

23,100元）十級，其薪資總額超

過 23,100 元而未達基本工資

者，應依本表第一級申報。 

三、部分工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薪資

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

資分 11,100元（11,100元以下者）

及 12,540元（11,101元至 12,540

元）二級，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

元者，應依前項規定覈實申報。 

四、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庇

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被保險人之薪

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

薪資分 6,000元（6,000元以下）、

7,500元（6,001元至 7,500元）、

8,700元（7,501元至 8,700元）、

9,900元（8,701元至 9,900元）、

11,100元（9,901元至 11,100元）、

12,540 元（11,101 元至 12,540

元），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元者，

應依第二項規定覈實申報。 

五、本表投保薪資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

位。 

額差距

過高，

爰增訂

24,000

元等

級。修

正後第

二項月

投保薪

資等級

計 11

級。 

 


